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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医研〔2017〕11 号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，提高研究生培养水

平，保证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

教育工作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制定并印发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

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原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》（沪交医

研〔2008〕24 号）自新办法施行之日起废止。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

2017 年 8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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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中期考核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、树立良好学风、

促进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力保证。 

一、考核原则  

按照研究生培养方案实施考核，坚持标准、严格要求、

保证质量，激励研究生内发紧迫感和创新意识，保证高质量

学位论文的完成。  

二、考核时间  

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考核。  

三、考核内容  

中期考核包括德育、课程学习、科研能力、专业实践和

能力考核。  

1.德育考核：根据研究生入学后两年的思想品德、科研

道德、学风、团队精神和身心健康等综合素质考核评定。  

2.课程考核：  

硕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计划中全部课堂教学课程的学

习，成绩合格，且成绩平均绩点≥2.7。  

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计划中全部课堂教学课程的学

习，且成绩合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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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科研考核： 

（1）完成开题报告。  

（2）论文工作：论文进展情况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（发

表文章及获奖情况）、论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拟解决途径

及预计论文完成时间等。  

4.专业实践和能力考核。  

四、考核标准  

1.合格：思想品德和课程学习达到规定要求，论文工作

努力，能在指导下完成导师交给的科研、教学、医疗实践任

务，论文能按计划进行，且按时完成学位论文。 

2.不合格：思想品德或课程学习未达到规定要求，或明

显表现出科研能力差、不能按期完成培养环节或学位论文工

作。  

五、考核程序  

1.研究生需填写中期考核表。  

2.各培养单位组织或委托导师组织中期考核委员会听取

研究生的论文工作阶段汇报，考核研究生的工作进展情况。

考核委员会由 3-5 位高级职称专家组成，硕士研究生考核委

员会至少 3 位，博士研究生考核委员会至少 5 位。 

3.各培养单位根据研究生的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、科研

工作能力和论文进展状况进行综合评定给出考核等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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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研究生分院汇总各培养单位考核结果，并将考核结果

及时反馈给导师和研究生。  

六、筛选分流  

考核等第为不合格者，允许在中期考核后一个学期内重

新考核一次，仍考核不合格者，按学籍管理办法施行中期淘

汰。  

七、注意事项  

1.中期考核为研究生教育的常规工作，各培养单位应该

统一领导、精心布署、坚持标准、认真执行。日程安排由各

培养单位自行决定，但须在第四学期结束前，将汇总考核结

果、书面上报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。  

2.“提前攻博”学生的考核必须在当年博士生招生报名

前结束并上报。  

3.凡与本办法不符的有关规定和条例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
4.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开始施行，有关内容的解释

权归属于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。同时，原《上海交通大学医

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》（沪交医研〔2008〕24 号）废止。 

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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